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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為什麼死？ 

我對此一無所知 

你們中有多少人的朋友或親戚們脖子上戴著斷頭台模型？或者是電椅模型？聽起來很荒謬，
不是嗎？但是在西方世界，我們是否經常遇到脖子上有十字架的人？我們已經習慣了看到人
們脖子上的十字架，以至於我們不會去想為什麼，但十字架就像斷頭台或電椅一樣是一種死
刑執行方式。人們為什麼要戴十字架？十字架是有史以來最殘忍的死刑方式之一。甚至以不
講人權聞名的羅馬人，也於公元 337 年廢除了十字架行刑，認為它太不人道了。十字架一
直被認為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徵，福音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耶穌的死。新約其餘的大部分
內容是解釋在十字架上發生的事情。 

當使徒保羅去哥林多時，他說：“我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就立志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 2:2）。當我們想到溫斯頓·丘吉爾、羅納德·裡
根、聖雄甘地或者馬丁·路德·金時，我們會想到他們的所做所為以及他們是如何通過自己的
行為影響社會的。然而，當我們閱讀新約時，我們更多地了解的是耶穌的死而不是他的生。
耶穌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改變了世界歷史，人們銘記的不是他的生而是他的死。為什麼如
此專注於耶穌的死？他的死與戴安娜王妃、烈士或戰爭英雄之死有什麼區別？他為什麼死？
死的意義是什麼？當新約聖經說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時，這是什麼意思？這些。 

問題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經常與人們私下交談，詢問他們與上帝的關係，希望有機會告訴他們耶
穌為他們所做的事情。經常有人對我說他們不需要基督，他們的生活是充實、完整和快樂
的。 “我努力過上好日子，”他們說，“並且有理由認為，當我死後，我可能也會不錯，因
為我現在的日子就挺好。”他們的意思是他們不需要救主，因為他們不知道有什麼需要拯救
的。對救主沒有感激和愛，因為他們不相信自己在聖潔的上帝面前有罪和悖逆。然而我們所
有人都有一個問題：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 3:23）。 

我不了解你，也很難說：“我錯了。請接受我的道歉。”責備別人往往很快，而承認自己錯了
往往很慢。我妻子知道，我年輕時在海上從事了多年的商業捕魚，所以我有敏銳的方向感，
能夠看太陽導航。但是有時候也犯錯，當我以為是往西走時，其實是往北走。但是我很難承
認我錯了。有沒有人覺得很難說自己犯錯了？ 

如果我們是誠實的，我們都必須承認我們所做的錯事。許多人不能接受他們可能受到責備甚
至部分受到責備的事實。當人們填寫車禍索賠表時，這種不尋常的現象引起了我們的強烈關
注。這是人們無法承擔哪怕是最輕微的責任的完美例子。如下所示，一些司機堅持將自己的
錯誤歸咎於他人。以下是沒有獲勝、沒有得到索賠的示例： 

• “我認為這兩輛車都不能怪罪，但如果要怪其中一輛，那就是另一輛車了。” 

• “電線桿正在快速靠近。當它撞到我的前端時，我正努力避開它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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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傢伙佔據了整條馬路。我在撞到他之前不得不轉了很多次。” 

• “一輛隱形汽車突然冒出來，撞到我的車上，然後消失了。” 

• “我撞上了一輛從另一邊駛來的靜止卡車。” 

• “回家時，我開錯了地址，撞到了一棵我沒有看到的樹。” 

• “當我在方向盤上睡著並發生事故時，可是我已經有了 40 年駕齡。” 

不管是誰，在他們的事故表上做出以下聲明，廁所、機械師或英語老師是否是最好的答案？
我讓大家來決定： 

• “我在去看醫生的路上，萬向節突然失靈導致事故。” 

為了讓人們了解他們對救主的需要，我們必須回頭看看最重要的問題，這是每個閱讀本篇的
人都面臨的問題。問題是我們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一個人告訴我，他到了生命的盡
頭時會沒事的，因為他在飛機失事爆炸之前幫助兩個人逃了出來，他救了他們的命。當我問
他將如何處理他的罪時，他告訴我他從未犯過罪。他被欺騙以為他的道德地位比大多數人都
好，因為他的生活比大多數人都好，所以在審判日他會沒事的，那時上帝會讓所有人為他們
的所作所為負責。 

大多數人通過觀察他人的生活來判斷自己。讓我試著解釋一下我的意思：想像一下，我在你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房間裡，並指著離你最近的牆，如果我對你說，你附近的這堵牆是所有
的曾經活過的人的縮影，想像一下，最壞的人在底部，而牆的頂部代表著最優秀和最正義的
人。你會把誰放在最底層？許多人會說，阿道夫·希特勒、約瑟夫·斯大林，或者薩達姆·侯賽
因，甚至是他們的老闆！哈！你會把誰放在首位？也許你會說：“特蕾莎修女、戴安娜王
妃、馬丁·路德·金，或者比利·格雷厄姆。我想你會同意我們所有人都會在牆上的某個地方—
—基思·托馬斯會在下面，也許你會在更高的地方。 

那麼，您認為我們必須達到的標準是什麼？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會回答說天花板將是標準，
因為人類最好的一面就在上面。但這不是聖經所說的標準。我們剛剛看過的聖經經文說，標
準是神的榮耀，也就是耶穌基督——神榮耀的生活理想。衡量的不是這個房間的天花板，
而是天空。我們沒有人達到上帝公義的標準——基督耶穌。我們都達不到目標，這就是罪
的意思——達不到目標。翻譯成英文“sin”的希臘詞是 Harmatia 這個詞，這個詞是從射
箭中藉來的。如果你不能用你的箭射中目標的靶心，你就達不到完美。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
沒有達到標準。我們誰都不夠好——我們都失敗了！如果我們將自己比作武裝強盜或兒童
猥褻者，甚至是鄰居，我們可能會認為我們做得很好，但當我們將自己比作耶穌基督時，我
們會看到我們是多麼的失敗。 

薩默塞特·毛姆曾經說過：“如果我寫下我曾經想過的每一個想法和我做過的每一件事，人們
會稱我為墮落的怪物。”罪的本質是對上帝的反叛（創世記3），其結果是我們與他隔絕。像
浪子一樣（路加福音 15 章），我們發現自己遠離天父的家，生活一團糟。有人會說，“如果
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這有關係嗎？”答案是，是的，這確實很重要，因為罪在我們生活中
的後果，可以概括為四個：罪的污染、罪的權勢、罪的刑罰和罪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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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罪的污染。 

20 他接著說： “人所出的，就使他‘不潔淨’。 21 因為從裡面，從人的心裡，發出惡
念、姦淫、偷盜、兇殺、姦淫、22 貪婪、惡毒、詭詐、淫蕩、嫉妒，誹謗，傲慢和愚
蠢。 23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來的，使人 ‘不潔淨’”（馬可福音 7:20-23）。 

你可能會說，“大部分的事情我不會去做。”但僅其中一個就足以擾亂我們的生活。我們可能
希望十誡就像一張試卷，我們只需要“嘗試其中的任何三條”即可。但是新約說，如果我們
違反了律法的任何部分，我們就是違反了所有的部分（雅各書 2:10）。一個罪就足以污染你
的生活，使你遠離天堂的完美。例如，不可能有“相當乾淨”的駕駛記錄。要么乾淨，要么
不干淨。一項駕駛違規行為會阻止它成為一個乾淨的記錄。或者當警察因為你超速而攔下你
時，你不會告訴他你沒有違反任何其他法律並期望免於處罰。一項交通違法行為意味著您違
反了法律。我們也是如此。一種冒犯使我們的生活變得不潔淨。例如，您必須犯下多少謀殺
案才能成為殺人犯？當然只有一個；一個人在成為騙子之前可以說多少謊言？一個。一個人
在成為罪人之前可以犯多少罪？同樣，唯一的答案是一個。一種冒犯使我們的生活變得不潔
淨。 

 2) 罪的力量。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僕（約翰福音 8:34）。 

我們做錯的事情有一種令人上癮的力量。當我吸毒時，很多時候我會非常清楚他們如何摧毀
我的生活，但他們控制了我。我嘗試了兩三遍扔掉它們，但總是回去買更多。人們會告訴你
大麻沒有成癮性，但我不這麼認為；除非我將生命獻給基督，否則我無法獲得自由。也可能
酗酒或沉迷於壞脾氣、嫉妒、傲慢、驕傲、自私、誹謗或性不道德。我們可能會沉迷於思維
或行為模式，靠我們自己是無法打破的。這就是耶穌所說的奴役。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所
捲入的罪惡，有一種力量支配我們，使我們成為它們的奴隸。 

利物浦前主教 J.C. Ryle 主教曾寫道： 

每一個（罪惡）都有一群不幸的囚犯，手腳被鎖鏈束縛……可憐的囚犯……有時吹噓他
們非常自由……沒有像這樣的奴隸制。罪確實是所有事情中最艱難的。一路上的痛苦
和失望，絕望和最終的地獄——這些是罪付給它的僕人的唯一報酬。 

3) 罪的刑罚。 

罪的报应就是死（罗马书 6:23） 

經常驅使我去祈禱的是新聞。當我聽說一位母親故意殺害或虐待她的孩子時，我想要正義。
當我在堵車時，有的汽車在路邊飛馳而過，而路邊的地方只有警車和緊急車輛才能使用，我
很生氣，渴望那些違規的人被抓住。但是當我上班快要遲到，我為了準時趕到員工會議而超
速行駛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想要正義，我想要憐憫和恩典。我希望警察放過我。我
想我是個偽君子！我們認為罪應該受到懲罰是正確的。法律在那裡指導我們正確地生活，人
們應該為他們的罪受到懲罰。我們的罪會得到報應，正如我們每週的工作應該得到報酬一
樣。我們的雇主會用我們的所作所為來支付我們應得的報酬——我們的工資。同樣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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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他的正義中，必須給我們用我們的罪生活所賺取的報應——與上帝永遠分離，聖經
稱之為地獄的狀態。罪的報應就是死——就是永遠與神隔絕 。 

4) 罪的划分 

的確，主的手臂不會太短而無法拯救，他的耳朵也不會太遲鈍而無法聽到。但你的罪
孽使你與你的神隔絕；你的罪使他掩面不聽你，使他不聽（以賽亞書 59：1）。 

當保羅說罪的報應是死時，他所說的死不僅是肉體的。先知以賽亞說，罪使我們與神隔絕。
這是一種屬靈的死亡，導致永遠與上帝隔絕。這種與神隔絕是我們今生所經歷的。由於我們
的罪，我們每個人都感到與上帝疏遠了，但是當我們從死亡進入這個世界之外的生活時，這
也將成為我們的現實。我們做錯的事情導致了這個障礙。 

解決方案 

我們都需要一位救主來拯救我們脫離我們生活中的罪的後果。英格蘭的大法官，克拉斯芬的
麥凱勳爵寫道： 

“我們信仰的中心主題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犧牲了自己……我
們對自己的需要的理解越深，我們對主耶穌的愛就越大，因此，我們的渴望事奉
祂。” 

基督教的好消息是，上帝已經看到了我們所處的困境，並已採取措施解決問題。他的解決方
案是成為我們所有人的替代品。神降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取代我們，約翰斯托特，許多書
籍的作者，稱之為神的“自我替代”。使徒彼得這樣描述它： 

他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可以向罪死，為義而活；因他的傷，你已經
痊癒了（彼得前書 2:24）。 

1) 上帝的自我替代 

自我替代是什麼意思？在他的書《桂河奇蹟》中，歐內斯特·戈登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一群戰俘在緬甸鐵路上工作的真實故事。每天結束時，工具要全部搜走。有一次，一名日
本警衛大喊說丟失了一把鏟子，並要求知道是誰拿走了它。他開始咆哮，陷入偏執狂怒，並
命令有關人員站出來。沒有人動。 “全部殺掉，全部殺掉！”他尖叫著，端起步槍，瞄準囚
犯。就在這時，有一個人走了出來。在他默默的站著的時候，警衛用槍刺死了他。當戰俘們
回到營地時，工具又被清點了一遍，鐵鍬沒有丟失。那個人用犧牲自己的方式拯救了其他
人。以同樣的方式，耶穌代替我們而死，滿足了正義。 

2) 十字架的痛苦 

耶穌是我們的替代品。他為我們忍受了釘十字架。西塞羅將受難描述為“最殘忍、最可怕的
酷刑”。耶穌被剝光衣服，綁在柱子上。他被四五根夾著鋒利鋸齒狀骨頭和鉛的皮條鞭打。
三世紀的教會歷史學家尤西比烏斯這樣描述羅馬鞭笞：“受害者的血管暴露無遺，而且……受
害者的肌肉、筋骨和腸子都暴露在外。”然後他被帶到要塞內的羅馬庭院 Praetorium，在那



P a g e  | 5 
 
裡將荊棘冠冕戴在他的頭上。他被一個 600 人嘲笑，打了臉和頭。然後，他被迫在流血的
肩膀上扛著一根沉重的十字架，直到他倒下。古利奈人西門被迫為他扛著它。 

當他們到達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時，他再次被裸體鞭笞，被放在十字架上，六英寸長的釘子被
釘進他的前臂，就在手腕上方。他的膝蓋被扭到一邊，這樣腳踝就可以釘在脛骨和跟腱之
間。他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然後被插到地上的一個坑里。在那裡，他被留在酷熱和難以忍
受的干渴中，暴露在人群的嘲笑之下。他在難以想像的痛苦中掛在那裡六個小時，而他的生
命慢慢地流失了。最糟糕的部分不是身體創傷，甚至不是被世界拒絕和被他的朋友拋棄的情
感痛苦，而是為我們與父分離的精神痛苦——因為他背負了我們的罪。 

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你的罪孽全額償還，上帝現在能夠給予那些願意接受它的人
完全赦免。主向我們顯明祂並不遠離苦難。基督已經把我們許多人應受的一切都拿在了他身
上。他代替我們而死，向我們展示了上帝對我們的愛。 

因為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 3:16）。 

結果 

聖經給了我們四個形象來描述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做的： 

21 但如今，在律法之外，從神而來的義已經顯明，律法和先知都為之作見證。 22 這
從神而來的義，因信耶穌基督，臨到一切相信的人。沒有分別， 23 因為世人都犯了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24 藉著基督耶穌的救贖，白白地因他的恩典稱義。 25 神藉著
相信他的血，將他獻為贖罪祭。他這樣做是為了證明他的公義，因為他在忍耐中沒有
懲罰先前犯下的罪—— 26 他這樣做是為了在目前證明他的公義，以便成為公義的
人，並且使那些相信耶穌的人稱義的人（羅馬書 3:21-26）。 

1）第一張圖片來自神廟： 

神因信祂的血，将祂献为赎罪祭”（罗马书 3:25）。 

在舊約中，關於如何對付罪，制定了非常特別的律法。有一個完整的祭祀系統，表明了罪的
嚴重性和清除罪的必要性。在典型的情況下，罪人會帶走動物。這只動物要盡可能接近完
美。罪人會將手按在動物身上，並為它認罪。因此，罪從罪人身上轉移到動物身上，然後動
物被殺死。這種犧牲的死亡向我們所有人描繪了罪惡意味著死亡，唯一的贖罪是替代品的死
亡。當施洗約翰看到耶穌來了，他喊道：“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 

2）第二張圖片來自市場 

並通過基督耶穌的救贖，因他的恩典白白地稱義（羅馬書 3:24）。 

債務不僅是當今的問題；這也是古代世界的一個問題。如果某人有嚴重的債務，他們唯一的
辦法就是賣掉自己或那些欠他們債的人，迫使他們被賣掉以償還債務。假設一位朋友，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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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出售時碰巧進入市場並詢問了價格。假設那個朋友立即償 還了他的債務並讓給自由，這
樣他就被贖回。同樣，耶穌支付了“贖回費”，將我們從撒旦的罪惡奴隸市場中買了出來。 

3）第三張圖片來自法院 

我們“因祂的恩典白白地稱義”（罗马书 3:24）。 

保羅使用“白白稱義”這個詞。稱義是一個法律術語。如果您上法庭並被宣告無罪，那麼您
是有正當理由的。兩個人一起上小學和大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生活還在繼續，他們各自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失去了聯繫。一個成為法官，而另一個最終成為罪犯。有一天，罪犯出
現在法官面前。他犯下了他承認有罪的罪行。法官認出了他的老朋友，面臨兩難選擇。他是
法官，所以他必須公正，不能放過這個人。另一方面，他不想懲罰這個男人，因為他愛他。
所以他告訴他的朋友，他會以正確的方式懲罰他，那就是正義。然後他從法官的位置上下
來，寫了一張罰款金額的支票給了他的朋友，為他支付罰款，那就是愛。 

這種愛是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事的例證。在他的公義中，他審判我們是因為我們有罪，但隨
後，在他  的愛中，他以他的兒子主耶穌的身份降臨，為我們付出了代價。這樣，他既是
“公義的”（因為他不允許有罪的人逍遙法外）又是稱義的人——羅馬書 3:26使我們能夠
自由）。 

由於三個原因，所使用的插圖並不准確。首先，我們的處境要糟糕得多。我們面臨的刑罰不
僅是罰款，而且有死亡，不僅是肉體的死亡，而且是與生命的創造者分離——精神上的死
亡——與上帝永遠分離。其次，關係更密切。不只是兩個朋友：我們天父的愛勝過地上的
父母對他們孩子的愛。第三，代價更大：上帝付出的不是金錢，而是祂的獨生子——他為
罪付出了代價。拯救我們的不是無辜的第三方，而是神自己。 

4）第四張圖片來自家庭 

......上帝在基督裡使世界與自己和好，而不是將人的罪歸咎於他們（2哥林多前書
5:19）。 

發生在浪子身上的事情可能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如果我們接受了他的愛和恩典，上帝就
會使我們與他和好，並將我們的罪從我們身上移開。上帝已經取代了你的位置，以便他可以
自由地原諒你。你願意接受他的免費赦免嗎？ 

829 年，一個名叫喬治威爾遜的費城人搶劫了美國郵政局，並在此過程中殺死了一個
人。威爾遜被捕、受審、被判有罪，並被判處絞刑。一些朋友代表他進行了辯護，最
終獲得了安德魯杰克遜總統的赦免。但是，當他得知此事後，喬治威爾遜拒絕接受赦
免！治安官不願執行判決——因為他怎麼能絞死一個被赦免的人？於是，他向杰克遜
總統發提出了申訴。困惑的總統求助於美國最高法院來裁決此案。首席大法官馬歇爾
裁定，赦免是一張紙，其價值取決於涉案人員的接受程度。很難想像一個被判處死刑
的人會拒絕接受赦免，但如果拒絕接受，那就不是赦免。喬治威爾遜必須被絞死。所
以，喬治·威爾遜被處決了，儘管他的赦免書擺在警長的桌子上。你將如何對待首席
大法官——宇宙之神給予你的全部赦免？1    

1 1500 幅聖經講道插圖。邁克爾 · 格林編輯。貝克圖書出版。第 3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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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難道現在不是向那個愛你並且已經為你得到寬恕指明道路的上帝進行禱告的時
候嗎？願你真誠的進行如下禱告： 

禱告：天父，我為我一生中做錯的事感到抱歉。 （花點時間請求他原諒你良心上的任何特
殊情況。）請原諒我。我現在放棄所有我知道是錯誤的事情。謝謝你差遣你的兒子耶穌為我
死在十字架上，這樣我才能得到寬恕和自由。從今以後，我將跟隨並順服他為我的主。謝謝
你現在給我這個寬恕的禮物和你聖靈的禮物。我現在收到了這份禮物。請進入我的生活；我
要永遠跟你在一起。我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和權柄求這些事。阿門。 

這項研究的許多想法來自 Nicky Gumbel 的 Alpha 課程。我會推薦他的書，生活的問題，
由 Kingsway 出版商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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